
调兵山市重点货物装载源头企业公示

按照省、市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要求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、财产安全，保障公路完好、

安全、畅通，营造健康、有序道路运输环境，进一步加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源头治理，督促货运

源头单位严格落实货运车辆合法装载和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，严把货物装载关、车辆称重关、车辆

出厂关，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的发生。现将调兵山市货物装载源头单位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自发文起 7 天，公示期满后，请社会各界对重点源头装载单位进行监督，发现货运车辆

超限超载行为积极举报。相关部门要对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行为进行严厉打击，确保我市源头治超工

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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